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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協議）。因此，本公司基於該公告所披露之理由及裨益，於二零二三年貸款協議訂立後，
訂立了二零二三年擔保協議，以繼續提供二零二三年公司擔保。

承董事會命
弘和仁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長兼代理行政總裁
陳帥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陳帥先生、蒲成川先生及潘建麗女士；非執行
董事劉路女士及王楠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党金雪先生、史錄文先生及周向亮先生。


